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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基层财政数据，本文对案例中的乡镇名称进行了处理。

摘　要：分税制改革之后，随着“两 个 比 重”的 提 高，各 种 财 政 资 金 开 始 以“专

项”和“项目”的方式向下分配，而且这正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支出 手 段。

本文对专项资金的分配体制进行了介绍和简要分析，并通过一个义务 教 育 的

案例来分析这种专项化的 资 金 在 基 层 社 会 的 分 配 和 使 用 中 出 现 的 问 题。研

究发现，项目和专项资金并 非 像 上 级 部 门 预 想 的 那 样 有 效 率，相 反 还 会 出 现

许多意外后果。此外，过于 依 赖 项 目 和 专 项，最 终 反 而 使 资 金 难 以 实 际 到 达

农村基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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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这个概念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王绍光（１９９７）。

一、问题的提出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不但有效地集中了地方财力，提高了“国家能

力”１，也改变了财政包干制形成的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周飞舟，

２００６ａ）。更为重要的是，分税制一改包干制下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

就税收分享而逐年展开的谈判关系，一劳永逸地确立了税收分享方案，
极大地推进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规范化。实行分税制之后，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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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收的汲取能力迅速提高，这一点，体现在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上；另
一方面，中央政府以财政手段平衡各地财力，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也大

为增强，这一点则体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上。在此基

础上，自１９９９年以后，中央政府逐步展开了预算改革１，有学者就此指

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财政转型和国家建设，正在走向“预算国

家”（王绍光、马骏，２００８）。

１．预算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参见刘克崮、贾康主编（２００８）。

在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审视财政问题，虽说以税收集中为代表的

汲取能力是一个理论前提（Ｔｉｌｌｙ，１９７５），但是，在此前提支撑下的政府

机构的理性化进程才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这种理性化主要表

现在资源动员的能力、维护公共秩序的能力、执行公共规划的能力等方

面，其中决 策 的 公 共 性、规 范 性 以 及 管 理 的 科 层 化 至 关 重 要（张 静，

２００１）。也就是说，国家汲取能力的提高应该与政府部门投入公共服务

的效率相伴随。不仅如此，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也是一个国家政权向基

层社会“下沉”和“渗透”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基层社会新的制度规

则的建立，而不仅仅是汲取赋税或者是提供公共服务资金。在基层，二
者的关系更为具体地表现为财政资金的“抽取”或“下放”对基层社会的

影响。在中国研究的传统中，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以及由此带来

的基层政权和社会的变化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一般的共识是，
国家汲取能力的提高与国家政权的向下延伸密切相关，这引起了基层

社会 的 巨 大 变 化，表 现 为 传 统 士 绅 阶 级 的 没 落 和 土 豪 劣 绅 的 新 统 治

（黄宗智，１９８６；杜赞奇，１９９４）。
新中国建国后的激进发展战略与国家财政对农民的税收和粮食征

购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直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才发生改变（陈吉

元等，１９９３）。自改革开放以后，以放权和地方竞争为主的发展模式弱

化了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这构成了分税制的基本背

景。但是，分税制导致的财权集中也在９０年代中后期引起了严重的农

民负担问题，这促使国家在２１世纪初作出大规模政策调整的决策，即利

用分税制带来的强大的中央政府财政“反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而
政府从此不再从农村收取各种费用乃至税收（周飞舟，２００６ｂ）。实际的

“反哺”过程表现为规模巨大的自中央流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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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哺”过程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它意味着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由此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如果说，在过去，这两者的关系是以“汲取”
为主，那么“反哺”则意味着国家将以对农民和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为主。
然而，这种“服务”是以什么方式提供的？这个过程会对基层政权和农村

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在本文中，笔者选择从“基层政府行为”的角度来具

体考察以下问题，即基层政府是如何使用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如何

为农民提供服务的。
在政府和财政研究的传统视野中，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与转移支

付资金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认为，在没有外部监督和民主宪政约束

的体制中，赋予基层政府自由的财政分配权限不一定能达到提供公共服务

最优化的效果（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００）。所以，人们一般也认为，专项的转移支付资

金，即上级指定了专门用途的转移支付要比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资金更有效

率。而财政资金的专项化正是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国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

系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专项化”，是指政府间的分配资金越来越依

靠“专项”或“项目”的方式进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资金中，有相当大的一

部分被政府部门指定了专门用途、戴上了各种“项目”的“帽子”，以期严格

体现资金拨付部门的意志。这个过程，并不仅仅表现在政府对农村的“反
哺”上，也全面表现于政府在各领域财政预算的中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

的转移支付上，可以说，这是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领域最为突出的现象

之一。即全国上下到处都在申请专项和项目，而大量的财政资金也都以

“项目”和专项的方式下拨，并伴随着层层审批、检查及审计，这必然对基层

政府行为和基层的公共服务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简要介绍分税制后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的基

本构架以及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性，并审视转移支付资金“专项化”
这一大趋势；其次，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资金的分配和管理体制

进行简要的分析；最后，笔者通过对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的案例研究，来展

示这种专项化趋势在基层社会产生的影响。

二、分税制后的转移支付体系

分税制实行之初，在集中地方财力的同时，并没有对中央和地方的支

出责任作出重大调整，因此，财政包干制时期原来中央和地方“自收自支”
的格局露出了明显的破绽，地方政府出现了巨大的收支缺口，这就要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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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对地方通过转移支付进行弥补１。由此，自上而下规模巨大的财政转移

支付便成为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三大类：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和财

力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是分税制设计的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基

数和增量返还，在２００２年所得税增量分享改革之后，又加上了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 得 税）的 基 数 返 还２；专 项 转 移 支 付 是 中 央 拨 付

给地方的、指定了特定用途的资金，俗称“戴帽”资金；中央对地方的其

他一些转移支付则统称为财力性转移支付，是中央拨付地方用于补助

其支出的资金。

１．关于分税制的具体内容以及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影响，参见周飞舟（２００６ａ）、陈硕（２０１０）等。

２．２００２年中央推行所得税分享改革，即原来作为地方税种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变为

中央地方共享税，增 量 部 分 中 央 与 地 方 各 占５０％，２００３年 后，调 整 为 中 央 占６０％、地 方 占

４０％。２００１年的所得税作为返还基数返还给地方。

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５年三类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变化见表１、图１和图２。
表１：三类转移支付资金规模（１９９４－２００５）

财力性转移支付

亿元 ％

专项转移支付

亿元 ％

税收返还（两税＋所得税）

亿元 ％
总计

１９９４　 ９９　 ４．４　 ３６１　 １６．０　 １　７９９　 ７９．６　 ２　２５９
１９９５　 １３３　 ５．６　 ３７５　 １５．８　 １　８６７　 ７８．６　 ２　３７５
１９９６　 １６１　 ６．２　 ４８９　 １８．８　 １　９４９　 ７５．０　 ２　５９９
１９９７　 １９９　 ７．３　 ５１８　 １９．０　 ２　０１２　 ７３．７　 ２　７２９
１９９８　 ２１０　 ６．６　 ８７８　 ２７．７　 ２　０８３　 ６５．７　 ３　１７１
１９９９　 ３６４　 ９．３　 １　４２４　 ３６．４　 ２　１２４　 ５４．３　 ３　９１２
２０００　 ６２０　 １４．０　 １　６１３　 ３６．３　 ２　２０７　 ４９．７　 ４　４４０
２００１　１　１７６　 ２０．７　 ２　２００　 ３８．７　 ２　３０９　 ４０．６　 ５　６８５
２００２　１　６２３　 ２２．１　 ２　４０１　 ３２．７　 ３　３２８　 ４５．３　 ７　３５２
２００３　１　９１４　 ２３．２　 ２　５９８　 ３１．４　 ３　７４９　 ４５．４　 ８　２６１
２００４　２　６０５　 ２５．０　 ３　４２３　 ３２．９　 ４　３８０　 ４２．１　 １０　４０８
２００５　３　８１２　 ３３．２　 ３　５２９　 ３０．７　 ４　１４３　 ３６．１　 １１　４８４

　　数据来源：李萍（２００６）主编，《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杂志社编．２００７．《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０６），中国财政杂志社。

　　由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０年以前，税收返还在中央对地方的

转移支付中占主要部分，约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到２００５年基本呈现出

三类转移支付三分天下（各占三分之一）的局面。其中专项转移支付自

１９９７年之后就大量增加，而财力性转移支付则是自２０００年 之 后 才 开

始迅速增长的。这与中央政府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和地方政府行为的

意向密切相关。以下我们对此展开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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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三类转移支付资金规模

图２：三类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变化折线图

图３：转移支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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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返还在２００２年以后不仅包括四种税收的基数返还，还包括增

值税的增量返还。税收返还在２００２年后出现了迅速增长的趋势，这主

要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基数返还导致的。财力性转移支付的类

别众多，比较复杂。我们将三类转移支付的细分以图３来表示。
财力性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

均等化，所以财政越困难的地区，得到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越多。在财力

性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尤其发挥了平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

功能。自１９９５年开始，中央财政新设立了旨在实现区域间财政公平的

转移支付，起初命名为“过渡期转移支付”，２００２年后改为“一般性转移

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绝大部分由“普通转移支付”构成，此外还增加

了民族因素、革命老区及边境地区的转移支付，不过所占比重不大。普

通转移支付主要考虑一个地区的财政收支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某地区标准支出－某地区标准收入）×该地区转移支付系数

＝该地区普通转移支付

１．这些指标的详细情况参加李萍 （２００６）第６１～６３页和第６９页。

标准支出和标准收入的测算根据中央政府颁布的测算指标计算，
这些指标繁多而复杂，以２００５年为例，收入测算指标有４８项，包括税

收、企业利润、工资、重要资源产量等；支出测算指标２９项，包括人口、气
温、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汽油价格、事业费、城市建成区、社会保障支出

等。指标数据的来源也非常复杂，包括国家相关部委、财政决算、《中国

统计年鉴》以及民政、城市、劳动、农村等各类统计年鉴１。转移支付系数

是由普通转移支付总额除以地方标准收支差额得出的，反应了中央的转

移支付弥补地方收支缺口的幅度。这一系数的变化见图４。

２００２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中央的财力进一步增加，用于实现

均等化目标的普通转移支付力度也迅速加大。图４显示，至２００５年，
地方政府标准财政收支缺口的将近一半（４７．３％）已经由中央财政用普

通转移支付进行了补助。
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其他种类带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如：民族地区

转移支付和县乡奖补类转移支付用于支持特定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则是对历次出台的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政策

的财政措施，总的原则是富裕地区自行负担工资增加部分，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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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李萍主编（２００６），第７１页。

图４：转移支付系数变化情况示意图

则根据情况，由中央全额或者差额负责工资增加部分；税费改革转移支

付的目的性更加明确，是根据２００２年开始的税费改革造成的地方财政

缺口，专门针对乡镇和村级财务拨付的转移支付。

由此可见，除了“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外，其他的转移支付虽然也是

用于补助地方政府的财力，但是都带有明确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地方政

府在使用这些财力的时候，也被要求用于中央指定的部分，实际上是一

种“准专项”性质的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是我国转移支付体系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在总量

上也远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在２００４年转移支付的总规模中，比较纯

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只占总量的７．２％，专项和“准专项”的转移支

付总计则 占 了５０．８％，无 疑 成 为 中 央 对 地 方 转 移 支 付 的 主 导 形 式

（李萍，２００６）。以下我们对此进行专门讨论。

三、专项资金的分配和管理体制

从政府财政上看，公共服务更多地是依靠专项资金来提供的。“专

项转移支付”与“专项资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专项资金是指在用途

或者其他方面受到上级规定所限制的资金。在多级别的政府中，每一

级政府都可能设立一些专项资金向下拨付，其来源并不一定就是这级

政府接受的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有些专项资金并不是通过“专项转

移支付”的途径下达的，最终也不会包括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统计

范围之内。而与专项资金相比，严格说来，专项转移支付是一种“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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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中 间 级 别 的 政 府 起 到 的 只 是 传 达、转 移 的 作 用。所

以，“专项资金”的范围比“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要大得多。
专项资金是中央政府为了实施其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地方政府代

行一些中央政府职能进行补偿而设立的，它在加强中央政府调控地方

政府行为、优化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结构，引导地方财政资金投向国家重

点支持和发展的事业方面，具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无可替代的作用（张弘

力，２０００）。如果按照专项资金用途进行分类，我们会看到这项资金本

身就是一个小型的财政体系，其支出科目几乎完全与预算科目相同。
既有对各项“事业费”的补助，也包括了基本建设资金、企业挖潜改造资

金、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业生产等项目。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拨付体制非常复杂，按照拨付渠道来分，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财政系统预算部门的专项拨款，这构成专项资金最主要的

部分，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专项转移支付”部分。这部分资金通常明

确地体现在各级财政预算部门“专项补助”的决算科目之内，由财政系统

内相应职能科室与政府相应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分配。以教育系统为

例，“农村中小学免费教科书”的专项资金就是这类专项拨款，这类拨款

由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下达相关文件，共同负责资金的管理和分配，所
以也被称为“共管资金”。除了这些“共管资金”之外，财政部也会单独下

拨一些专项资金，仍以教育系统为例，“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专项资

金就是财政部单独下拨的资金。这类资金由财政系统单独发文，在由中

央到省、市、县的过程中，由财政系统来进行分配和管理。
第二类是由中央各部门向其下属部门系统下达的专项资金，也有

人称之为“部门资金”。这些资金一般由财政部在预算中拨付给中央各

部委，而对这些资金的分配权则属于各部委本身。中央部门可能在其

部门系统内部逐渐下达资金，而不经过地方各级的财政部门。在同样

多级别的财政支出中，有些资金是同级别的财政部门拨付给同级别相

关职能部门，而职能部门又向下拨付给下级的职能部门支出的。在财

政预算中，这些资金实际上被列入本级财政的预算支出而不是下级的

预算支出。例如，某省财政厅将一笔林业资金拨付给省林业部门，这笔

资金就算作省级支出了。但是省林业部门实际上又将这笔资金全部或

者部分拨付给下级的林业部门支出，可能一直会层层分配到县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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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由于这笔资金如果再计入市、县级的财政支出，就会出现重

复计算，所以这种实际上相当于专项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并不会被列

入转移支付体系中。需要说明的是，在省级预算中，当省级财政部门拨

付给省级林业部门时，可能是指定了用途的“广义”的专项资金，也可能

是没有指定专门用途的林业事业费，但是在省林业部向下拨付时，一般

都指定了专门的用途，这样一来，这些资金就变成了专项资金，但是并

不体现在省以下各级的预算中。
对于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来说，这笔资金可以说是“体外循环”的资

金，如果地方财政部门要知道这笔资金的具体情况，需要通过询问相应

的部门才能得到答案。对于这些资金，中央部门有着比较完全的自主

权。中央审计署在２００３年的审计中发现，有２２个部门在向所属单位

分配预算 资 金 时，年 初 预 留 资 金 的 比 重 很 大，占 财 政 部 批 复 预 算 的

１３．６５％，这造成了财政预算资金在再分配环节上的较大的随意性。

１．这部分资金是指国家为支持科技事业发展 而 设 立 的 新 产 品 试 制 费、中 间 试 验 费 和 重 大 科

研项目补助费。这三项费用是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中央和地方各级重

点科技计划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

２．２００４年中央财政在发行１　１００亿元国债项目资金 的 同 时，增 加 中 央 预 算 内 经 常 性 建 设 投

资５０亿元，使总额达到３５４亿元。前财政部长金人庆承诺，在逐步削减长期建设国债数额的

同时，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资金，在完全取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后，将中央预算内经常

性建设资金增加到１　０００亿元。

第三类是财政部向一些拥有一定预算分配权的部门拨付的专项资

金。这些部门包括发改委、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等。发改委系统负责基

本建设资金，科技部系统负责科技三项费用资金拨付；拨付给科技部的

主要是用于企业挖潜改造及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资金１。在中央各部门

中，发改委具有预算分配权，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及长期建设国债

资金，由财政整体“切块”给发改委，再由发改委进行二次分配２。这些资

金的分配权属于发改委等部门，但是资金仍然留在财政系统内。发改委

等部门负责分配这些资金，而财政部门则负责资金的拨付。这些资金与

第一类“共管资金”的区别在于，发改委和科技部对这些资金拥有比较完

全的分配权，而共管资金则不然。三类资金的区别具体见表２。
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专项资金分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体

外循环资金”、“基本建设项目资金”三大类，我们用图５来表示这三类

专项资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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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三类资金的区别

资金类别 分配权 资金拨付

专项补助及共管资金 财政部和部门 财政部

部门资金（体外循环资金） 部门 部门

基本建设资金 发改委 财政部

　　图５简略地显示出了资金的分配和向下流动的状况，图中的虚线

箭头表示部门 资 金 的 向 下 流 动。如 果 考 虑 专 项 资 金 的 使 用 和 项 目 执

行，那么实际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些专项资金在向下流动的

过程中，有可能在省、市级就直接列入省市本级的专项支出，而不再作

为向下拨付的专项资金。例如基本建设的项目资金有可能在市里直接

发包执行，这样市发改委就成为直接的执行和发包单位，虽然具体的项

目有可能发生在市辖县内，但是县发改委、县财政局都不会经手这笔资

金的分配和拨付。共管资金和体外循环资金也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这就会导致出现基层财政部门和职能部门因资金的执行层级高于自己

而不了解情况的局面。

图５：专项资金的管理体制

　　专项资金分配与管理的这种复杂状况，与分税制后财力向上集中

的趋势相结合，加剧了财政资金专项化的趋势。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上
级部门掌握的资金越多，就越有可能将这些资金按照自己的意志设立

专项而向下拨付。这就对改革后财政包干制下形成的“分级管理”、“下
管一级”的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至此为止，本文涉及的还是县乡以上的政府间关系，然而，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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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可知，这种冲击对县乡以下的政府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更

为严重。下面笔者通过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的案例来分析这种冲击。

四、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体制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费严重不足，这导致了教

师工资拖欠、危房面积不少、教学设备缺乏、学生辍学率高等现象。在

２００２年税费改革之前，从一些实地的调查结果来看，农村义务 教 育 的

经费主要来自乡镇财政和农民集资，由于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收入来

源是农业四税都是从农民手里收取的收入，所以有些地区的农民也将

农村义务教育叫做“农民自办教育”。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中央政府着力改变这种“农民自办教育”的状况，

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将农业义务教育投入的主体从乡级财政上划到

县级财政，即实行“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由县级财政负责

义务教育的主要投入，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乡镇政府通过教育

向农民摊派收费的口子，确实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还可以防止乡镇

政府挤占教师工资和教育资金的行为，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转。
那么，“以县为主”是否真正实现了“由农民办教育到政府办教育”的转

变呢？以下，笔者主要通过在黑龙江的实地调研材料来考察这个问题。

（一）“以县为主”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叫做“在国

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从这个体

制上看，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均有不同程度的投入，其中以县级政府的

投入力度最大。具体而言，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主要有三项内容，即中

小学教师的工资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和校舍建设、危房改造支出。在中

小学教师的工资支出中，还包括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工资支出。在实

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以前，这三项支出的投入责任主体分别如下：
（１）工资支出中，公办教师的工资支出主要由县和乡两级财政从预

算内的“教育事业费”来负担，民办和代课教师的工资则主要由乡镇财

政从非预算资金即“乡统筹”资金中的农村教育附加费来负担；
（２）公办学校教师公用经费的责任主体与其工资支出一样，民办和

代课教师则通常没有专门的公用经费，其日常支出从学杂费和农村教

育附加费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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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校建和危房改造的支出从中央到地方五级政府以及村级自治

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的投入。一般而言，中央、省、市（地区）财政会配备

一些专门用于校建和危房改造的专项资金，县乡两级政府负责资金的

具体管理和使用，乡级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执行单位，往往在校建和危房

改造中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包括农民的义务工），村级自治组织也

主要参与其村内校舍的建设和维修。
这种义务教育的投入结构在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

变化。２００１年５月的国务院２１号文件《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决定》明确了“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
的体制，并特别指出，“从２００１年起，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管理上

收到县”，“按规定设立‘工资资金专户’，财政安排的教师工资性支出，
由财政部门根据核定的编制和中央统一规定的工资项目和标准，通过

银行直接拨入教师在银行开设的个人帐户中”，“乡镇人民政府要承担

相应的农村义务教育的办学责任，根据国家规定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

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对于公用经费，“除从学校按规定收取的杂费

中开支外，其余不足部分由县、乡两级人民政府予以安排”；对于校建和

危房改造的资金则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只提到“提倡农民通过义务劳

动支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一年之后，国务院又颁布了２８号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这个文件再

次强调了县级财政将中小学教职工工资“通过银行按时足额直接拨到

在银行开设的教职工个人工资帐户中”；对于公用经费，文件精神仍然

与２００１年的２１号文件一致，规定“除学校按规定向学生收 取 的 杂 费

外，其余部分由县、乡两级人民政府预算安排”。这个文件与２１号文件

的不同之处在于明确了校建和危房改造的责任主体，规定“县级人民政

府要将新增危房的改造列入本级事业发展计划，多渠道筹措经费，确保

及时消除新增危房。农村中小学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校舍建设项目，由

县级人民政府列入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批后，由
省、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农村中小学购置教学

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所需经费，由县级人民政府安排。”
综合上述两个文件的精神可知，所谓“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的

加强主要表现在教育投入的第一项和第三项上，即公办教师工资由县财

政统一发放，校建和危房改造工作由县级人民政府统一安排。但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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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费部分并未 规 定“以 县 为 主”，而 是 强 调 由“县 乡 两 级 人 民 政 府 安

排”。另外，民办和代课教师的工资也由乡级政府从教育费附加中支出。
众所周知，２００２年开始的税费改革主要就 是 取 消 乡 统 筹、村 提 留

和农村义务工等收费和摊派项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只对农民收取较原

来税 率 有 所 提 高 的 农 业 税 和 农 业 税 附 加（分 别 占 常 年 亩 产 的７％和

１．４％）。到了２００５年，国家又完全取消了农业税。由此，农村的建设性

集资收费就主要基于 由 村 民 大 会 通 过 的“一 事 一 议”制 度 所 通 过 的 决

定。这次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影响最大的就是取消了原来包含在

“乡统筹”中的农村教育附加费，而由此造成的教育经费缺口由中央安

排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来填补。这项资金“源头”的变化，使得“以县为

主”的内容实际上发生了重要改变。
只要比较２００２年先后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两个文件，就可以看

出税费改革对“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体制的影响。一个文件是上面提

到的２８号文件，另一个是稍早一些的２５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２００２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在２８号文件中，农村

义务教育的公用经费由“县乡两级人民政府预算安排”，但是２５号文件

指出，“县级财政要按规定的标准安排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和公用经

费”。实际上，在２００１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５号

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对公用经费的问题规定得更加明确：“各省级政府要参照改革前农

村中小学的实际公用经费，核定本地区标准和定额，扣除学校适当收取

的杂费，其余部分由县级地方财政在预算中予以安排”。可见，税费改

革的文件和义务教育的文件在“公用经费”的投入主体问题的提法上是

有明显差别的。上述差别表明，一旦税费改革实行之后，公用经费的安

排实际上也会由“县乡两级”变成完全由县级政府安排。也就是说，税

费改革解除了乡级政府安排公用经费的责任。同时，还由于税费改革

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乡政府也就同样不再负有安排民办和代课教

师工资的责任。实际上，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到２００２年，全
国大部分地区的民办和代课教师的清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减去了这

部分教师，乡政府自然也就卸下了负担这部分教师支出的责任。
因此可以看出，税费改革实际上推动了“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的

建立，负担“公用经费”也完全成为县政府的支出责任，而乡政府除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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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公办教师工资的发放之外，也不再负担公用经费和民办代课教师

的工资。那么，税费改革后，乡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还有哪些责任呢？

１．这三个文件除了文中提到的２００１年５号文件和２００２年２５号文件外，还有２０００年的７号

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关于乡级政府在税改后对义务教育应承担的责任的问题，国务院

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连续三年发布的三 个 税 费 改 革 文 件 中１

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２００１年的５号文件中提到“农村税费改革

必须相应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乡级政府和当地农民

集资办学，改为由县级政府举办和管理农村义务教育”。这些表述所隐

含意义是，农村校建和危房改造的投入和管理似乎也应该上收到县级

政府。这样一来，乡 级 政 府 在 义 务 教 育 的 投 入 上 就 没 有 支 出 责 任 了。
但是，与此相关的含义始终不够明确，因为这个文件在谈到税费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时又指出，“县、乡两级政府在安排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

支付和本级财政支出时，要首先用于发放公务员和教师等人员工资，保
证农村中小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的公用经费”，也就是说，在农村义务教

育责任主体问题上，“乡级政府”仍然赫然在列。根据对这段话的精神

的解读，则可以理解为用于弥补农村教育附加缺口的转移支付部分（原
来乡统筹中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也应该发到乡级政府，这样乡级政

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上也就并非完全没有责任，至少它要负责这部分转

移支付资金的 管 理 和 使 用。上 述 文 件 本 身 所 包 含 的 这 种 矛 盾 的 模 糊

性，使得地方政府往往会按自己的理解去应付税费改革后教育投入的

责任主体问题。

（二）黑龙江省的义务教育体制

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颁行的关于义务教育和税费改革的系列文件

来看，其基本精神与中央、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经

费安排问题上更加具体，因此，透过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在税改前后对

县、乡两级政府在教育投入问题上的相关文件，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两

级政府的责任变化。
在税费改革之前，国务院有关义务教育“以县为主”文件的基本精

神也体现在黑龙江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中。在２００１年省政府《关于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决定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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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政府统一发放教师工资的支出责任。但是对于公用经费和校建、
危改资金，则明确地倾向于以乡级政府作为投入主体。该《意见》指出，
公用经费“首先由乡（镇）政府在农村教育费附加中予以安排，仍有缺口

的由乡（镇）财政预算中安排”，“乡（镇）因财力确有困难，尽最大努力后

仍不足的，由县 级 财 政 给 予 补 足”。可 见，在 黑 龙 江，义 务 教 育 的 第 二

项，即公用经费 的 投 入，实 行 的 是“以 乡 为 主”的 投 入 体 制。此 外，《意

见》还指出，“乡（镇）政府要承担相应的农村义务教育的办学责任，根据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这

些表述显然强调了乡级政府在校建和危改支出方面的责任。
然而，２００２年起实行的税费改革使得这种责任主体结构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在同年颁布的省政府关于《黑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中，指出要“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

政府承担，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市）为主

的两个转变”，上述表达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也就是说，在税费改革前

黑龙江省实行的实际上是“以乡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同时也说

明，自税费改革以后，才“由县级政府举办和管理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中

小学教师工资和经常性教育经费纳入县级财政开支，乡镇财政和村级组

织不再承担经常性的办学开支”。这里有两层值得注意的含义：

１．肇东为县级市，以下皆作为县级单位予以考察。

第一，《实施方案》中强调实行“两个转变”表明，在税改以前，黑龙

江省的教育体制仍然是“以乡为主”，而“以县为主”的体制正是伴随着

２００２年的税费改革才开始的。然而，事实上，在我们调查的两个县（肇

东１和绥棱），虽然２００２年已经实行税费改革，但直到２００３年才将教师

工资上划到县级财政，这说明“以县为主”实际上是在税费改革之后才

部分实现的。
第二，与国务院义务教育和税费改革的文件精神相比，黑龙江省的

“以县为主”的转变更加彻底。除了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由县级财政负

担以外，中央税改转移支付中用于弥补农村教育附加缺口部分的资金

也不再发放 到 乡 级 政 府。在２００２年 省 政 府 关 于 税 费 改 革 的 配 套 文

件———《黑龙江省关于将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五项事业支出”分别纳

入县（市）、乡（镇）财政预算管理的意见》———中，规定乡村义务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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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县（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教育事业费’支出科目，主要用于

教师工资及乡村义务教育经常性经费”。这部分资金“和预算内安排的

教育支出统筹使用，实行县级综合财政预算管理”（见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

人民 政 府３１号 文 件《黑 龙 江 省 农 村 税 费 改 革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管 理 办

法》）。由此可见，在国务院文件中并没有特别明确税改的义务教育转

移支付资金是由县还是由乡级政府支出，但是在黑龙江省却被完全列

入了县级财政的支出科目，这显然意味着乡级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投

入是没有任何支出责任的。

（三）税费改革前后的乡镇财力

为了深入说明基层政府的运作情况，在此，我们以黑龙江的肇东市

（县级市）和绥棱县为例来进行分析。税费改革前，肇东实施的县乡财

政体制是自１９９６开始的，这种财政体制是分税和包干混合的一种财政

体制。乡财政将农业税全部上划到县财政，而将全部工商税收和契税、
农业特产税、行政性收费等财政收入留下；支出部分则实行包干制，即

按照１９９６年划定的支出数作为基数包干，在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２年的各财

政年度中，县财政按照这个固定的基数划拨乡财政作为支出。简而言

之，就是“工商税收全留、农业税全上交、支出缺口由县财政定额补助”
的“收入分税、支出包干”的体制。以２００１年肇东市的宏德乡为例，当

年该乡的农业 税 有９０万，工 商 税 收 为１２６万，上 级 体 制 补 助 收 入 为

１８３万，由于农业税全部上交，则其可支配财力为１２６＋１８３＝３０９万。
这部分可支配财力实际上根本无法负担宏德乡的所有财政支出。

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预算内的工资支出占掉了绝大部分财政支

出，日常运转和公共建设的资金严重不足。２００１年，宏 德 乡 的 全 额 财

政供 养 人 员 为３２４人，工 资 支 出 总 额 为３０３万，占 其 可 支 配 财 力 的

９８％，剩余的财力只有６万元，连乡政府的日常办公经费也远远不能满

足，入不敷出的状况非常严重。第二，更为严重的情况是，这３０９万的

可支配财力实际上含有水分。由于乡财政完成工商税收有任务指标，
如果达不到指标，县财政的定额补助则不能全额拨付，所以，许多乡财

政都存在着不得不上报虚假的工商税收来完成指标的情况。以宏德乡

为例，２００１年的实际工商税收只有６０多万，而 上 报 数 为１２６万，其 中

水分高达约５０％。如果挤掉这部分水分，则 宏 德 乡２００１年 实 际 的 可

支配财力只有２４９万，连发在编人员的工资都不够了。

·７１·

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



面对这种连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也无法全额发放的入不敷出的严

重情况，乡财政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或调入非预算资金如乡统筹款到预

算内充当工商税收以完成任务指标，或通过银行借款、农民摊款、民间

高利贷等办法 来 维 持 日 常 运 转 及 完 成 一 些 必 须 的 公 共 建 设。可 以 想

见，对义务教育而言，正是这种入不敷出和靠借贷运转的体制，造成了

教师工资发放不足、拖欠以及校建、危改资金的挤占和挪用。

２００２年，肇东市实行了税费改革，我们仍以 宏 德 乡 的 财 政 收 入 为

例：该市当年收缴的农业税为２０３万（税费改革使得农业税大幅度增

加），工商税收９８万，获上级体制补助１５１万，以及增资补助和税收返

还补助４９万和２２万。由于农业税仍然安全额上交，所以宏德乡２００２
年的可支配财力实际为３２０万（９８＋１５１＋４９＋２２）；同时中央财政的税

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为１４１万，这样宏德乡２００２年的最终可支配财力

为４６１万。
对比宏德乡税改前后的可支配财力，我们发现，在其工商税收有所

减少的情况下，可支配财力反而大大增加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除了

增资和税收返还补助之外，中央财政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是一个

决定因素。那么，这 是 不 是 意 味 着，如 果 县 乡 财 政 体 制 不 发 生 变 化 的

话，税费改革会使得乡财政的可支配财力增加呢？

答案不是肯定的。实际上，在税改前，乡政府除了预算内的可支配

财力之外，还有 一 笔 比 较 大 的 预 算 外 资 金 收 入，即 乡 统 筹 收 入。２００１
年宏德乡的这笔收入有１０５．５万元；除了乡统筹之外，乡政府还会以修

路、校建为名收取一些非规范性收费，而这些收费的数量我们无法估

计。因此，如果将规范性和非规范性的收费都算作乡政府的实际可支配

财力的话，那么，税改显然并未能使乡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增加，相反，由
于取消了非规范性收费，很可能使得乡政府的财力有所减少。对此，人
们只要看一下宏德乡税改改革前后的财政情况比较图（参见图６）便可一

目了然。
显然，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状况至少会产生以下两方面的潜在

影响：
第一，乡统筹费转换成了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如果只从总量上来

看，转移支付和乡统筹数量相当甚至稍多于统筹，但是乡政府宁可要数

量少一些的乡统筹也不愿意要转移支付。因为，首先，税费改革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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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宏德乡税改前后的财政状况（万元）

付资金属于预算内资金且每一项都规定了明确的用途，颇类似于专项

资金，乡政府使用起来远没有乡统筹灵活，用一个乡干部的话来说，这

笔钱不但“不好花”，而且“花起来都想哭”。其次，由于转移支付是预算

内资金，且由上级财政拨付下来，所以乡政府无法用来充抵完不成任务

的“工商税收”，即无法用来进行“空转”。这给乡财政的日常运转造成

了更大的困难。

１．我们调查的一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们，税费改革后，他手头一点“活钱”都借不到了。因为

那些有钱的老板觉得乡政府不能收费，便没有能力还钱。极端的例子是，他现 在 连 从 乡 政 府

门口的小卖部买烟都不能“赊帐”了，用他的话来说，现在是一点“信用”都没有了。

第二，税费改革将一些摊派的公共建设收费（如修路和校建资金）

变成了必须经过村民大会通过的“一事一议”收费制度，从而彻底堵住

了乡镇政府非规范性收费的渠道。由于乡镇政府不再有权力任意从农

民那里收费，这样，当出现资金运转困难时向民间高利贷借款也变得非

常困难了，因为民间资本将乡政府收费的权利看作是乡政府作为债务

人的“信用”１。

（四）教师工资统发：财政资金“专项化”的滥觞

税费改革在没有改变县乡财政体制的情况下，加大了乡镇财政运

转的困难，这当然也会严重影响教育的投入情况。

首先，税费改革促进了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清退工作。由于这

些非公办教师的工资来自于乡统筹中的农村教育费附加，税费改革取

消了这项收费之后，非公办教师的工资来源便没有了着落。新拨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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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属于预算内资金，只能用来支付公办教师的工

资，不能用于这些非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支出。在我们调查的两个县

中，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都是在税费改革的前一年（２００１年）被全部清

退了。
其次，税费改革没有使教师工资拖欠的问题得到解决。通过上一

节的分析可知，工资拖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入不敷出和虚假收入，而税

费改革一方面并没有完全解决乡镇财政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又由于

上级政府强调杜绝收费，使得乡镇财政的日子更加难过。在这种情况

下，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
再次，税费改革使得公用经费和校建资金成为乡镇财政无法解决

的问题。在税改以前，公用经费就非常不足，这是由于乡镇财政预算内

收入本身不足的缘故。而校建和危房改造的部分资金则来自乡镇财政

的收费、集资、借款和欠款。税改之后，这些非规范收费的渠道被严格

地堵塞，学校的经费自然就更没有了着落。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这两个县将教师工资全部上划到县财政，公用经

费也由县财政预算中支出，这样，用于补偿农村教育费附加的税费改革

转移支付部分也不再发放到乡财政，而是由县财政用于预算中统一支

付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对于预算外的学杂费，两县则实行列收列支

的“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由学校从乡镇财政的预算外专户中支出。
按照黑龙江省的文件精神，自２００３年起，乡镇政府不再负担义务教育

的支出责任。
随着“以县为主”教 育 体 制 的 实 行，县 乡 财 政 体 制 也 作 出 了 改 变。

肇东县新的财政体制与原来的体制非常不同：工商税收全部上划到县

财政，契税、农业特产税、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等财政收入留归乡镇，
农业税按支出基数留给乡镇后，超出部分上解县财政。

“以县为主”体制的实行必然带来县乡财政体制的重新制定，因为

教师工资作为乡镇财政的最大开支部分上划之后，乡镇的开支负担大

大减少而县财政的开支规模迅速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县财政必然要

将原来用于乡镇教师工资开支的收入划归自己，否则无法承受“以县为

主”教育体制的巨大压力。由于缺乏宏德乡２００３的数据，我们仍然以

该乡２００２年的情况来推断这种新体制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
乡财政留 下 的 只 有 工 资（不 包 括 教 师）和 部 分 转 移 支 付（教 育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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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于实际的工商税收完不成上报的指标，乡财政在工商税收上解

时必须填补上这个缺口。以２００２年的情况来看，非教师工资部分１４４
万（假如这部分为县财政核定的支出基数，由县财政作为定额补助拨付

乡财政），除教育外的转移支付为９３万，那么，这两部分经费以及再加

上其他一些烦碎的财政收入（契税、农业特产税、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

费，按２００２年来算，这部分有３８万包括在“工商税收９８万”之中），总

计２７５万（１４４＋９３＋３８）就是该乡可支配的财力。但是由于要拿出４０
万（２００２年工商税收的水分）填补上解的工商税收，所以该乡财政的实

际可支配财力只有２３５万，这使得宏德乡财政在甩掉教师工资这块开

支负担的同时，还是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财力状况之下。
在新的县乡财政体制下，与２００２年的体制相比，虽然县财政从宏

德乡多集中了６０万工商税收、２２万税收返还、４９万增资补助（这些都

不需要再下拨到乡财政）和用于教育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４８万，共

计１７９万，但由于要支付２００２年宏德乡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开支为２１６
万，所以显然还是不够的。不过，我们注意到，在新体制下，农业税除了

扣除乡镇支出基数外也全部上划县里，所以就宏德乡而言，２０３万的农

业税扣除了１４４万支出基数后，还有５９万剩余要上划到县里，所以肇

东市的财政从宏德乡得到的总上划收入和中央下达的、不需再转付给

宏德乡的转移支付部分相加共计为２３８万，因此，是足够用于中小学教

师的工资了。
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假设县乡两级收入没有增加的

情况下，为什么教师工资由乡里发就不够而导致拖欠，而由县里发放就

够了呢？其实，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假设县里因为教师工资上

划而挤掉别的支出以满足教师工资。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哪里呢？

就宏德乡的情况而言，我们注意到，首先，在新体制下，乡里实际上

“补贴”了４０万“虚收”的工商税收上解给了县财政。２００３年前，工商

税收算作乡级财政收入，乡镇政府借用了其他资金来充当这部分税收，
虽然完成了税收任务，但是并不能拿这笔钱作为预算内的实际财政支

出，借了的钱要 通 过 财 政 支 出 还 给 债 主，所 以 才 导 致 了 工 资 拖 欠。而

２００３年以后，这部分虚收的税收被当做县级财政收入上划，县 级 财 政

便用来直接作为预算内的工资支出。因此，“以县为主”的体制导致的

工商税收上划实际上是乡财政“筹来”了一笔虚假的工商税收划到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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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师发工资了。因此可以说，“以县为主”体制的实行在减轻乡镇支

出负担的同时，也“汲取”了一部分乡镇“收入”１。

１．这部分收入其实是乡镇借来的款项，如果工商税收仍算作乡级收入，那么乡财政可以在支出

时还款，但是一旦被作为县级收入支出的话，乡财政便须另外再筹款还债，或者干脆不还了。

其次，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税费改革使得县级财政的收入实际上增

加了。因为，一方面，税费改革减收的部分（乡统筹）实际上由中央财政

以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形式补上了；另一方面，税费改革还有一部分增

收，即农业 税 税 率 的 提 高 也 为 县 财 政 带 来 了 增 收。宏 德 乡 的 农 业 税

２００１年为９０万，２００２年则为２０３万，提高了１１３万。由于农业税属于

地方税收，所以无须上解到中央财政，而且由于肇东市的财政体制中农

业税作为县级财政收入，所以这１１３万实际上使得县级财政收入大大

增加了。就全市（如前所述，肇东为县级市）而言，２００１年农业 税 收 入

是１　９５１万，而在税费改革后的２００２年，全市农业税收入是３　９３４万，

提高了１００％。由以上分析可知，市财政正是靠将这部 分 增 收 的 农 业

税用于教师工资支出才使得教师工资上划不至于出现缺口。

至此，前述问题的答案也就明确了。“以县为主”的体制之所以能

够保证教师工资的足额发放，主要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部分

“挤占”了乡镇财政的“水分收入”，这部分“收入”如果是由乡财政来发，

只能用于“空转”或者“还债”，是无法用来发工资的；另一个在于利用了

税费改革导致的县级财政收入中农业税的增加。而农业税之所以能够

增加，是由于“并费入税”，实际上是将原来乡镇政府的一部分收费算在

其中。所以说，解决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并非是县财政拿出了另外的财

力，也并非由于上级增加的转移支付，而是属于“羊毛出在羊身上”，是

将一部分乡镇财政的“虚假收入”和一部分改革前的乡镇收费集中到了

县里，直接通过县财政将其作为教师的工资统一发放到教师个人的银

行账户中，从而一举解决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从财政资金运行的意

义上说，这实际上就是将一部分财政资金通过由县财政设立了一笔统

一、直接发放的“工资专项资金”，绕过了乡财政。但是有意思的是，这

笔资金的真正来源还是乡财政。这种根据支出用途、利用上级财政直

接以类似于专项资金的支配方式使用财政资金的方式，正是此后各类

财政资金“专项化”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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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税费改革与“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明确

了，即税费改革不但促进了“以县为主”体制的实行，而且也能够保证县

级财政有比较充足的财力来发放教师工资。换句话说，“以县为主”教

育体制紧随着税费改革之后实行，实际上是将由税费改革为县级财政

带来的增收部分还益给了教育。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税费改革导致的农业税增收和

县乡财政体制的调整是实行“以县为主”教育体制的关键。若没有税费

改革带来的增收，而仅仅从形式上将教师工资上划到县财政，必然导致

县级财政要么挤掉 部 分 县 级 其 他 部 门 的 支 出 要 么 削 减 建 设 支 出 的 局

面。总之，“以县为主”的体制改革一方面通过将税收返还上划到县并

规定由财政统一支付编内供养人员的工资而改变了县乡财政的支出结

构，从而在财政制度上保证了教师工资的及时发放；另一方面，因为税

费改革使得县乡财政收入总量增加，从而为保证县财政所负担的因上

划教师工资支出的开支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五、公用经费的“专项化”：从“Ｌ模式”到“Ｓｅｖｅｎ模式”

“以县为主”体制解决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

好公用经费和学校建设的资金问题。按照黑龙江省实行的“以县为主”
体制改革办法，公用经费和校建资金皆被要求由县财政解决，乡财政对

教育投入不再承担支出责任。这意味着黑龙江省在将教师工资上划的

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将公用经费“上划”了。
我们先来考察“以县为主”体制改革前公用经费的支出责任情况。
在黑龙江省的肇东市（如前所述，肇东为县级市）和绥棱县，县财政

都表示实际上没有资金来发放义务教育的公用经费，绥棱县干脆不在

县财政支出中列入公用经费，肇东市虽然在预算中列出公用经费，但是

实际上并没有这笔支出。也就是说，在实行“以县为主”的体制前，公用

经费除学杂费外，不足的部分名义上虽然有县、乡两级政府解决，但实

际上是由乡财政解决的。
更进一步而言，所谓“解决”，也并非是说乡财政开支中会列出或者

支出一笔“公用经费”给中小学，而是采用“填缺补漏”的办法，哪里有窟

窿哪里填补。
对于中小学而言，日常的办公费用、学校运转所需的费用有两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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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来源：一是向学生家长收取的杂费，收费标准比较严格且总额较

少，勉强可以满足书本、体检、水电等开支；学校的教学设备，从粉笔到

课桌板凳的费用、从运动会的会务费到体育器械的开支，都需要从财政

的公用经费中列支，这是学校运转的另一个经费来源。在我们调查的

这两个县，第二部分的经费来源并没有列入乡财政的预算内开支。学

杂费不够的部分，要靠中小学校长找乡政府去“要”。
一般而言，一个乡内有一所初中，还有许多小学，坐落于乡镇政府

驻地的小学是乡中心小学。乡镇政府通常设有一个教学办公室，主任

一般由中学或者中心小学校长兼任。当一个学校的学杂费不够开支，
而有些开支又确实必须时（例如学校开运动会需要两车沙子填沙坑，或
者学校需要配置新的桌椅），小学校长就会去找乡教办主任，乡教办主

任会去找乡长或乡党委书记。如果校长和某位乡长比较熟悉，也可能

直接去找这位乡长。在这种情况下，乡长会批一笔钱（通常采用写条子

的方式）给学校，也可能只批一部分或者干脆不批。乡长还可能不批钱

而安排专人去买一车沙子给学校运去，也可能派人去修理学校的旧桌

椅而不会给学校批钱去买新桌椅。调查中发现，乡政府和村委会在维

持学校运转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分工，一般是乡政府出钱出物，村委会出

人出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乡镇财政一级普遍看不到由财政专门列

支公用经费的原因。
在财力十分紧张的基层财政运转过程中，这种靠关系和实际需要

去争取资金的办法非常普遍，而且也确实能够解决很多实际的小问题。
但这并非是说，乡政府会在财力紧张的时候将有限的资金使用得很有

效率。调查中发现，乡政府的效率并非来自于乡政府的官员本身，而是

来自于其治下各学校校长以及教办主任的积极争取和对乡政府资金使

用的某种程度的监督。“积极争取”的效果如何，往往取决于校长们将

自己的经费需求表达得多么迫切，反映他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有多么严

重，因为乡长和村 长 通 常 对 实 际 情 况 是 有 所 了 解 的。“某种程度的监

督”则是指校长们和教办主任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监督乡长和村长对

人、财、物的使用。之所以说是“某种程度”，是因为他们在人事上归乡长

管，工资要靠乡里发，能否“争取”到钱要看和乡长的关系，所以要做到真

正的监督是不可能的。与其说是“监督”，不如说是“督促”更为确切。
总而言之，在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之前，农村义务教育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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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费实际上由乡政府负担，但不是按“预算支出”的方式，而是将其和

乡政府控制的其他日常运转的经费合在一起使用。这种模式虽然存在

以下的问题，即缺乏预算来保证每个学校得到一定数额的公用经费，也
无法有效防止乡政府将钱用在其他地方，但是，由于这种模式使乡政府

在面临财力紧张的情况下维持着某种权宜性，所以它也往往能够通过

以下两种手段来加以解决，即：首先，为了保证教育的日常运转，乡政府

常常在一定程度上会挤掉其他资金来满足教育的一些急迫性的投入；
其次，乡政府和村委会对教育的相关投入并不一定是经费的投入，他们

往往利用权力来动员、支配其他部门对学校进行人力、物力的帮助，例

如开运动会用的沙子就是乡政府指定相关部门解决，修厕所需要的用

砖、修课桌所需要的木材等，则由乡政府和村委会采取协调的办法动员

其他方面的力量来解决。
尽管这种基层财政的运作方式不够规范和透明，但由于政府与基层

社会接触密切，信息沟通充分，所以往往能够解决很多实际出现的问题。
其实，这也正是乡镇一级财政存在并能发挥作用的意义所在。然而，随
着“以县为主”和“税费改革”的展开，这种局面也发生了彻底改变。

“以县为主”的 教 育 体 制 几 乎 完 全 解 消 了 乡 政 府 对 教 育 的 投 入 责

任，其中当然也包括公用经费。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一方面，县财政没

有足够的财力发放公用经费，另一方面，乡政府也不再具有支出的明确

责任。那么，农村中小学的公用经费如何解决呢？

按照《黑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公用经费由县财政

负担，并且从中央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用于农村教育的经费中列出“中
小学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两个部分。而在２００３年肇东和绥棱实行

的“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改革，规定转移支付资金中用于教育的部分

完全由县级财政来运作，这样，“公用经费”也就意味着完全由县级财政

来负担了。由此，这两个县义务教育的公用经费就成了由县到学校的

“专项资金”，我们可以称之为“公用经费专项化”体制。
所谓“公用经费专项化”体制，就是指本来应该按照教师人数分配的

公用经费没有分配到乡财政，也没有分配到各学校，而是控制在县教育

局和财政局手中，按照申报—批复的“专项资金”分配原则进行分配。若

以图示的方式来对比“以县为主”前后的体制，则两者的差别便更加一目

了然了（参见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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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Ｌ”模式和“Ｓｅｖｅｎ”模式

　　从图７的ａ可以看出，改革前的支出责任模式与英文字母Ｌ的形状

相似，所以笔者将其形象地称之为“Ｌ模式”，在“Ｌ模式”下，乡财政是关

键；而从图７的ｂ可以看出，改革后公用经费使用途径的走向形似阿拉伯

数字７的形状，所以笔者将这种模式称之为“Ｓｅｖｅｎ模式”。可以看出，改
革建立的是由乡教办甚至各学校直接面对县教育局的体制，乡政府不再

对公用经费负有任何支出责任。“公用经费专项化”的逻辑同教师工资

上划的逻辑完全相同，目的是防止乡政府对公用经费的挤占和挪用。这

种逻辑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改革前乡政府对各学校的公用经费“能
不发就不发”、“谁来要就给谁”的做法与挤占、拖欠教师工资的做法没有

什么两样，所以应该通过公用经费的支出责任上划来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公用经费支出责任的上划是“纯粹”的上划，因为，
这些由县级财政支出的公用经费并没有按照公用经费按人头配置的分

配原则被分配到各个学校，而是通过“上划”将公用经费的分配原则“专
项化”了。

按理说，如果公用经费充足的话，公用经费完全可以和教师工资一

样，直接列入预算支出按照教师人头配置下去，至少以学校为计量单位

直接分配下去。但是，实际上，这些公用经费几乎全部变成了由县教育

局负责拨付的“专项资金”，形成了谁要使用谁申请的局面。
在此，以绥棱县两合乡初中实行“以县为主”教育体制后的收支情

况来说明这些问题。表３是该乡初中在２００３年的收支预算明细。

由表３可以看出，学杂费加上额外的地租和宿费只有８８　６００元，
而该校的开支预算是８６７　６８０元。如果将需新建校舍的费用（５２万）去
掉，公用经费的开支是３４７　６８０元，收入只相当于支出的２５％，缺口是

２５９　０８０元，由此，这近２６万元的经费要靠县财政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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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绥棱县两合乡公用经费收支预算情况明细（２００３）
收入项目 元 支出项目 元

学杂费 ７２　０００ 办公费 ２５　０００
校田地 ７　０００ 差旅费 １６　０００
宿费 ９　６００ 取暖费 ２１　０００

水电费 １０　０００
刊物费 ５　０００
电话费 １５　０００
其他（教师活动） ７　０００
业务费

　（１）教师用书 ２　８００
　（２）教具 １　２００
　（３）参考书 １　６００
　（４）挂图 ８００
　（５）科研 １　５００
设备购置

　（１）教师办公桌椅 ６　４００
　（２）实验设备 ５　０００
　（３）音体美器材 ３　０００
　（４）学生桌椅 ５　０００
购图书 ８　０００
教师培训 ２０　０００
校舍简单维修 １４　０００
福利费 １　５６０
工会经费 １　５６０
更夫、炊事员、锅炉工 １４　７６０
购置微机（３５台） １７５　０００
需新建校舍（８００平方米）５２０　０００

收入合计 ８８　６００ 支出合计 ８６７　６８０

　　从这个简单的预算中，我们可以看出“公用经费专项化”在“以县为

主”的体制下存在四个大的问题。
（１）经费使用手续繁杂，容易误事。由于“公用经费专项化”，每个

学校便要将其日常开支做出上报的预算向县里申请。常规的程序是，
各乡的中小学向乡教办申请，乡教办再向县教育局申请，县教育局和财

政局批复后，由县财政局按照支出项目直接付款到供货单位。例如学

校如果购置办公桌椅或者教学器材，是由财政局选定（通过招标）某供

货单位直接供货到学校。这是地地道道的专项资金的使用方法。专项

资金使用的最大特点就是严格而且繁复的申请和批复手续。由表３不

难看出，学校日常的开支琐碎而复杂，这种繁复的批复手续必然会导致

时间上的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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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浪费现象严重，使得本来就颇为有限的公用经费更显得杯水车

薪。公用经费由乡政府负责时，由于乡政府对各学校的情况比较了解，
相关负责人员清楚各项开支的轻重缓急，所以，虽然公用经费的开支经

常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但也算是乡政府在“量力而行”。然而，在实行

“以县为主”教育体制及采取“公用经费专项化”财政运行机制以后，由

于县政府不清楚各乡各学校日常开支的具体情况，要靠上报预算开支

来决定，这样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浪费：第一，各乡各学校在上报时都

是本着“多报”和“不报白不报”的初衷做大预算开支。根据笔者的实地

调研，两合乡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 实 际 的 公 用 经 费 支 出 分 别 只 有４．８
万、７．１万元，到２００３年“以县为主”时竟然上报了近２６万元（表３中

总支出减去校建和收入），可见，实行“公用经费专项化”方式后马上便

呈现出鲜明的“软预算”特征；第二，县财政局在资金使用中（包括招标、
供货）也必然存在一定的浪费现象，这是由于县财政并不了解各学校的

具体情况，而只能按照一般的标准进行“政府采购”，这样也很难做到象

乡政府那样的“省吃俭用”。
（３）寻租盛行，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专项资金分配中的一个最

大的问题就是寻租，“公用经费专项化”也难以避免这一问题。按照一

些校长和乡教办主任的说法，去县教育局询问可分配资金的总量和使

用各种办法争取这些资金，就成了他们以后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寻

租的盛行必然导致 有 限 的 公 用 经 费 资 金 分 配 不 均，“会 哭 的 孩 子 有 奶

吃”。专项资金管 理 本 来 是 为 了 专 款 专 用，避 免 地 方 财 政 的 挪 用 和 挤

占，使得资金使用更加规范和透明，但是，如果将各种财政资金都列入

“专项化”管理范围，反而使拉关系、请客送礼等现象更难杜绝。
（４）县教育部门不胜其烦。“公用经费专项化”导致县教育部门成

为各学校争取费用的焦点。由表３可以看出，每个学校的日常开支实

际上项目繁多，无论巨细均要列入预算，以类似于专项的形式报批。肇

东市教育局长反映，在２００３年１月到７月的半年中，各乡各学校上报

的此类经费申请报告已经超过１５０份，几乎每天都有申请报告上交，而
教育局并无能力对某项报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核查。情况

可想而知：如果经费申请报告每天有一份呈上来的话，仅需要专门派人

对该县中小学的桌椅门窗的损坏情况进行核查就需耗费教育局多少人

才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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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建资金：从“东拼西凑”到“县乡合办”

“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除了在公用 经 费 的 分 配 和 使 用 上 会 造 成

比较大的问题之外，校 建 资 金 和 学 校 的 危 房 改 造 资 金 也 面 临 比 较 大

的困难。
通过第四、第五部分的分析，我们知道，“以县为主”的体制之所以

能够保证中小学教师工资的及时发放，主要是因为中央税费改革转移

支付（补偿乡统筹中 的 农 村 教 育 附 加）和 农 业 税 造 成 的 增 收 因 素 的 作

用。但是，在实行税费改革之前，乡统筹的经费除了用于发放民办和代

课教师的工资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用来支援农村中小学的校舍建设和

危房改造的。从此前黑龙江省绥棱和肇东两县（市）的情况来看，校建

和危改的资金主要是由乡村两级财政负担的（参见表４）。
表４：绥棱县四乡和肇东市四乡校舍建设资金的

投入情况（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总投资
（万元）

县及以上投资
（万元）

县以上投资所
占百分比（％）

绥棱县

两合乡 １４０　 ４．５　 ３
高山乡 １１９　 ３０　 ２５
前头乡 １４５　 ３８　 ２６
银河乡 １５０　 ９０　 ６０
肇东市

宏德乡 ２９６　 ３０　 １０
照冬镇 ２２０　 １０　 ４５
蒋家镇 ３２４　 ０　 ０
江城乡 ２６　 ０　 ０

　　由表４可以看出，八个乡中有两个乡七年间没有得到县级及以上

财政的校建资金，平均下来，在总的校建资金中，来自县及以上的资金

只占１６％，是很小 的 一 部 分，其 余 的 资 金 大 部 分 来 自 乡 统 筹 费、村 提

留、义务工和集资，不够的部分形成对工程队的欠款。但是，这些乡统

筹、村提留、义务工和集资各占多少却不太容易调查清楚。因为在实际

的校建过程中，许多费用来自于“东拼西凑”，例如乡政府出建筑用砖、
村委会出木材，而集资的钱用来请工程队。下面以几个乡的校建实例

来说明这种“东拼西凑”的办学方法。
肇东市（县级市）蒋家镇于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分别建了两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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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是蒋家一中，一所是蒋家三中，分别花费２１０万和６０万元。蒋家

一中的投入中有１２０万元靠农民按人头集资，分三年完成；旧的蒋家一

中卖了１０万元，镇政府又借了６０万元，所有的建筑用砖都由镇政府出，
因为有一个镇办砖厂。蒋家三中则由镇政府出建筑用砖，其余材料都是

欠工程队的款项，在建校完成之后分四年由镇政府用砖来抵偿工程队的

欠款。蒋家镇在“九五”期间建了两所村级小学，一所是中山小学，另一

所是双安小学。中山小学靠一些外出挣了钱的村民出资，而双安小学则

靠村民集资一部分，村委会“借”一部分镇政府的砖建成的。
照冬镇在１９９６到２００２年间共建了三所小学：展望小学（１５０万）、

新民小学（３０万）和建华小学（４０万）。展望小学１５０万的建设资金中，
由县里出资３万，乡里用乡统筹出资３０万，原来的旧校舍因为靠近城

区卖了３０万，村委会旧办公室卖了３０万，其余的资金全部由村里卖地

（征地）的收入来填补；新民小学建校花费了３０万建设资金，其中有２０
万来自乡统筹，其余的费用来自变卖旧校舍的收入；建华小学４０万的

建设资金中，由县里出资７万，其余的资金是靠村里出售３　０００多颗树

的收入来补充的。
以上两镇的案例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前些年义务教育校建的情况。

概括而言，乡村校建基本上无非有以下几个“东拼西凑”的来源：（１）县

及以上财政投 资。这 只 占 很 小 的 一 部 分；（２）乡 统 筹。这 是 主 要 的 部

分，但值得注意的是，乡政府对义务教育校建的投入在许多情况下并非

投入资金，而是物力和人力；（３）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资产。卖地、卖树

都成为义务教育校建资金的来源；（４）村民集资和有钱人的捐款；（５）对

工程队的欠款。这构成了农村校建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欠款常常被无

限期地拖延下去，实际上成了工程队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在如此“东拼西凑”的校建资金筹集过程中，乡镇政府形成了许多惯

例性的做法，包括拖欠工程队工程款，认可不规范的集资行为，批准村委

会变卖树木等集体资产，挤占和挪用其他部门的资产，如无偿使用砖厂

的砖，等等。
这种基层组织“东拼西凑”地筹措学校建设经费的办法是实行“以

县为主”教育体制前的主要形式。就连中央、省拨下的专项校建和危改

资金的使用过程中也往往需要“东拼西凑”。例如肇东市宏德乡建设的

宏德一中，使用的是来自国家专项的３０万危改资金。这笔钱直接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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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到工程队，由工程队施工。但是由于这笔专项资金中并不包括

修厕所的资金，为解决这部分资金，乡政府也免不了“东拼西凑”到处去

集资。
虽然来自县及县以上的校建和危改资金只占很小部分，但这对我

们理解“专项化”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再具体考察一下这个问题。表

５是这两个县在２００２年得到的专项教育资金的总量和使用情况。
表５：肇东、绥棱两县的中央和省专项教育资金及分配情况（２００２）（万元）

专项资金数量

肇东 绥棱 合计１

其中用于农村教育

初中 小学 合计２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经费 ６０　 ６０　 ２０　 ３０　 ５０
职业技术教育专项补助经费 １０　 １０
特殊教育专项补助经费 １９　 ５　 ２４
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经费 １８３　 ９２　 ２７５　 １４３　 １４３
黑龙江省农村学校基建专项 ７　 ７　 ７　 ７
合计 ２１２　 １６４　 ３７６　 ２０　 １８０　 ２００

　　由表５最后一行可以看出，这两个县的专项教育资金的总量（总计

１）是３７６万元，对被列入中部地区的黑龙江省而言，中央和省财政对农

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总量并不算多。尽管如此，３７６万中用于农 村 义 务

教育的有２００万 元（总 计２），占 去 专 项 教 育 资 金 总 量 的５３．１９％。由

此，建校及危改资金不足的状况便可想而知了。
县级财政预算内本身既无单独列出的基建经费支出，也没有预算

外单列的基建支出。实际上，前面我们在考察乡镇政府的校建资金投

入时，也没有看到县级财政本身对农村校建的独立投入。根据我们对

肇东、绥棱两县教育局长的访谈可知，在校建问题上，县乡财政之间有

着比较明确的分工，即县财政只负责县直属中学和小学的校建投入，农
村中小学的校建则是乡村政府的责任。这是２００３年实行“以县为主”
体制之前的情况，那么，在２００３年实行新体制之后，情况又如何呢？

基于对“以县为主”体制的详细分析可知，校建和危改明确无误地

变成了县级财政的责任，对县级财政而言，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支出负

担。那么，在２００３年“以县为主”体制开始实行的半年中，校建和危改

资金实际上又是如何解决的呢？由于当时该体制实行的时间不长，相

关的统计资料还不充分，所以，在此笔者只有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回答

这个问题。
以下是绥棱县教育局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向县政府及财政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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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申请报告及主管领导的批复。
关于上集、银河两所中学校舍急需维修所需资金的请示：

县委、县政府、财政局：
上集、克音两所中学房盖分别于５月１１日和５月２３日

被龙卷风刮破、卷走，致使学校无法正常上课。灾情发生后，
教育局、财政局有关领导及时到现场视察，并指导学校采取临

时安全措施，保证师生教学安全。上集、克音两所学校把紧急

维修校舍报告 报 到 财 政 局、教 育 局，两 所 学 校 都 因 建 校 时 间

长，校舍破旧，彻底维修校舍需要资金１０９万元。财政、教育

有关同志将受灾情况汇报给孙县长，孙县长听后，考虑财力情

况，指示教科文股根据实际需要核算维修资金，所有破旧校舍

不能全部维修，只能维修受灾严重的校舍，能使用的可以用，
确实需要维修的要算好帐。财政局赵局长同教科文股同志，
带来县建工站预算员亲自到受灾学校核查，通过预算外准确

计算，维修上集 镇 中 学 受 灾 校 舍９８２平 方 米，需 要 维 修 资 金

２４７　３３７．６０元；维修克音中学受灾校舍７００平方米，需要维修

资金１３１　１９２．１２元，两校合计需要资金３７８　５２９．７２元。
以上请示妥否，望领导批示。

绥棱县教育局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

主管县长批示：
财政：按此资金数额由县财政解决５０％，其他由有关 乡

镇自筹解决。要保证安全，维修后再不许出现安全方面的问

题。（县长签名）６月９日。
与“以县为主”体制实行前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县财政开始负担危改和维修的主要责任。在上述案例中，两

所乡办中学直接将校舍维修报告报到教育局和财政局，而乡政府和乡财

政没有任何参与。有关整个资金申请及批复的程序，在上述材料中体现

得十分清楚：中学→财政局、教育局→孙县长→财政局长、财政局教科文

股、县建工站预算员实地核查→财政局做出核算报告→由教育局向县

委、县府、财政局递交申请报告→县长批复。这是财政资金流动中所谓

“两上两下”的一个标准的程序，与以前乡政府“东拼西凑”式的校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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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相同。这种标准程序反映出了校建支出责任主体的重大变化。
第二，在“两上两下”程序的最后，即县长的批复中，突然出现了乡

镇政府的角色。批复要求县、乡各解决所需资金的５０％。乡镇政府在

整个过程中虽然置身事外，但是最后却被要求筹集５０％的维修资金。
以上两点说明，虽然“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在名义上和审批程序

上都体现为办学完全是学校和县政府的责任，但事实上，实际问题的解

决最终却还是要由县、乡两级合作来落实，县、乡两级财政各负担５０％
的校建资金，这样的比例显然是难被称之为“以县为主”的。

由于这是绥棱县实行“以县为主”体制以来最大的一笔校建资金批复，
很可能被援引成为惯例，所以这个案例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说明，“以县为

主”的体制在校建资金问题上，实际上是由以前乡政府“东拼西凑”的模式

转变为“县、乡合办”的模式。但这种模式由此引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资金到底从什么地方来？在这个案 例 中，县 财 政 负 担１８．９

万元，乡政府自筹１８．９万元。对于县财政而言，由于其预算内并无明

确的校建开支，我们只能推测这笔资金是由县财政从预算内或预算外

的机动资金中调拨而来。但是，乡政府的资金从何处“筹集”呢？根据

前面的分析，乡政府已经没有任何与义务教育相关的事权和财权，那么

乡政府要拿出这笔资金，只有挤占其他资金或者借款。
第二，乡政府在“以县为主”的体制中地位尴尬。根据有关“以县为

主”体制改革相关 文 件 的 提 法，乡 镇 政 府 不 再 负 有 办 学 经 费 方 面 的 责

任，由此，乡镇级的领导们都异常轻松，在与我们的访谈中，当谈到以后

本乡的教育问题时，乡镇领导们都流露出从此可以对此“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感想。然而，在具体事项的执行过程中，实际上他们又无法

作壁上观。
造成这种尴尬局 面 的 根 本 原 因，还 是 在 于 县 级 财 力 的 紧 张 状 况。

根据我们的分析，县级财政借助税费改革的增收因素勉强可以负担农

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支出，而在公用经费支出方面，大多数县财政几乎

都面临捉襟见肘的状况，对于需求更大、更加急迫的校建和维修开支，县
财政更是束手无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县政府只能将一部分支出责任

“下压”到乡镇政府，使“以县为主”变成了“县乡合办”。可以预见的是，在
县乡财力无法迅速增加甚至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以县为主”的体制很可

能又将回到以前“以乡为主”的“东拼西凑”的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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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治国”：专项化的意外后果

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巨大变化集中表现在中

央对地方建立起的规模巨大的转移支付体系上。在这个转移支付体系

中，专项资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虽然从财政分权的角度看，一般性

的、财力性的转移支付应该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主要部分，然而，在实践

中，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一直是体现中央意志的主要形式。而伴随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体制的建立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
增强了从中央到地方职能部门（“条条”系统）的力量；（２）促进了从中央

到地方更为庞大而严格的项目申报体系和审计监察体系。这两点无疑

体现了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集权的大趋势，也对地方基层政府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与中央政府一样，地方各级政府间也倾向于增大专项资金的规模，

这是分税制所造成的财权上收和事权下压的必然体现。然而令人意外

的是，就县乡这两级基层政府而言，虽然财政资金专项化的趋势非常明

显，但却没有能够达到专项资金真正服务三农的效果。通过本文的案

例分析，我们看到，专项化的实际效应在于加强了县级职能部门的力量

而弱化了乡镇政府的力量，这也是与税费改革以来乡镇政权的弱化相

一致的趋势。这一趋势是通过财政资金由“Ｌ模式”向“Ｓｅｖｅｎ模式”的

转化而实现的。虽然，从理论上说，这种转化有利于财政资金的有效使

用，但是，在实践中，这些专项化的财政资金却会由于乡镇政府的缺位

而滞留在县（或县级市）一级，造成了所谓的“公共财政覆盖县城”而非

反哺农村的结果。
在另一篇分析税费改革的文章（周飞舟，２００６ｂ）中，笔者指出，国家

与农民关系变化的一个新特点，即乡镇政权的空壳化和县级政府权力

的强化，造成了基层政权从“汲取型”向“悬浮型”变化的后果。而透过

本文的分析可知，这种后果在财政资金的流动上也同样表现得十分明

显。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滞留在县（或县级市）一级，乡镇财政的预算

资金也由县级政府的各种职能部门来进行分配，这一方面造成了县城

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乡镇政权“悬浮”的趋势。而

各种服务农村的“项目”资金，虽然也在通过各种职能部门向下流动，但
是项目的分配、使用及其效率都存在疑问，其所发挥的作用至少不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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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发包部门原先所想象得那样（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除此之外，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本文的案例分析中并不太明显，但是过分依靠专

项资金会伴生以下两个比较大的问题，笔者认为，它们是造成专项化意

外后果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问题是基层政府行为的问题，就是财政学上所说的“溢出效

应”。即项目资金虽然指定了专门用途，但是基层政府会通过改变自己

预算支出结构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上级部门的意图。比如，一笔

项目资金被指定用于中小学校舍建设，而申请到该项目的县级政府会

主动缩减自己原来预算中用于校舍建设的支出，将省出的预算用于其

他方面。这样，项目意图依然得到了体现，但没有增加地方用于校舍建

设的支出，即使有所增加也是打上了折扣的增加。
另一个问题则更为宽泛一些。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体现着上级政

府的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分税制理解为财政集权式的改

革。但是，最能体现集权的并不在于财政收入的集中过程，而是转移支

付向下的分配过程。与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资金相比，专项和项目资金

需要经历申请、批复、分配、使用、监督及审计等复杂程序，需要下级和

基层政府动员各种关系和人力，在我国目前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透明

性以及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对项目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以及项目运作

的效率等还缺乏可信的评估机制，复杂的申请和批复程序在很大程度

上只是为不透明的政府行为套上了科学管理的外衣而已，意外后果最

终难以避免。
基于本文实证研究的发现，不难使我们得出以下的判断，即项目体

系越完备、审计体系越严格，专项资金的管理和控制越规范，这些资金就

越难以深入到乡村基层。这一后果虽说与专项资金设立和管理的初衷

不相吻合，但却是与各地轰轰热烈地展开着的城市化进程不谋而合。
本文涉及的案例虽然是２００３年的情况，但反映出的端倪与当前的

局面相比，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可以看做是当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

行为模式的一个开端。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激进的经济刺激举措带动

了全国十几万亿的政府投资，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是以项目的形式下达的。
由此，不妨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在本世纪初“项目治理”还只是政府

行为的一个方面，那么，近年来，它已经成为各地政府行为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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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最大的变化在于，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在政府治理的“大盘子”中

已经退居其次，以土地抵押、政府融资为主的金融资金的项目化正在大

行其道，而各种项目的规模也远非财政专项资金可以媲美，且大多是以

地方政府为主体、以土地开发为依托、以金融资金为支撑的。这些项目

正在成为各地城市化的主要推手。而且，为了解决征地指标的瓶颈约

束，各地正在掀起“迁村腾地”、“拆院并院”的“农民上楼”高潮。这些项

目的运作，尽管主要是基于政府主导的模式，然而，应该看到各种社会

资本也逐步参与其中，对基层社会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切正在

发生的变化，虽说远非本文的分析所能完全涵盖，但是，本文所得出的

以项目运作为主体的政府行为极易产生意外后果这一基本结论，同样

适用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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